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补充公告 

证券简称：金科股份     证券代码：000656     公告编号：2015-124号 

债券简称：15金科 01     债券代码：112272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科股份”或“公司”）于2015

年12月1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载了《关于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5-116号）。2015年12月7日，公司董事会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

管理部对此事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15】第529号），根据该函要求，公

司董事会结合签署补充协议的具体情况，对上述公告内容补充如下： 

一、概况 

为增加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增强公司盈利能力，根据公司发展新能源的战

略规划，公司全资子公司金科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科新能源”）于2014

年12月22日与新疆招商昆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招商昆

仑”）及新疆益源众惠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益源众惠”）

分别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等相关协议，以现金方式

收购上述两家企业持有新疆华冉东方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冉东方”）

100%的股权。本次股权收购的交易金额为70,000万元（收购时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8.9%），招商昆仑做出了相关业绩承诺。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相关约定，金科新能源已向招商昆仑和益源众汇分

别支付25,000万元和7,000万元，华冉东方已完成工商变更。截至签署《关于股

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前，金科新能源应付招商昆仑股权转让款余额为38,000

万元。（前述情况详见公司发布的2014-148号、2014-149号的公告） 

二、关于原业绩承诺及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1、原业绩承诺金额及说明 

转让方招商昆仑承诺，华冉东方2015年度经审计风力发电业务的净利润不低

于10,000万元、2016年度与2017年度经审计风力发电业务的净利润累计之和不低

于35,000万元。业绩承诺中的“净利润”是指华冉东方经具有专业资格的会计师

事务所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审计的风力发电业务净利润（非风力发电收益不应包

括在内），且该等审计应同时满足以下假设及条件： 

（1）假设华冉东方风力发电项目向银行融资的借款利率不高于同期银行贷

款基准利率（如发电项目实际产生的银行借款利率高于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

则审计时按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模拟计算该等借款利息费用）； 

（2）假设华冉东方风力发电项目建设期间的自有资金占项目投资应付总额

（依具体建设进度确定）的比例为百分之二十，即发电项目的融资比例为百分之

八十（如发电项目实际融资比例高于或低于百分之八十，则审计时按融资比例为

百分之八十模拟计算借款利息费用）； 

（3）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较低者为准。 

2、原业绩承诺补偿额计算方式 

若2015年实际净利润（“净利润”详见本公告二、1所述定义，下同）低于

2015年承诺净利润，则金科新能源有权在出售监管人管理的股票收益及第四期股

权转让价款（详见本公告二、3所述“业绩承诺保证及补偿执行”，下同）中取

得及扣减按如下方式计算的2015年业绩承诺补偿额： 

2015年业绩承诺补偿额=700,000,000×（2015年承诺净利润－2015年实际净

利润）÷2015年承诺净利润 

若2016年实际净利润与2017年实际净利润累计之和低于2016及2017年承诺

净利润，则金科新能源有权在出售监管人管理的股票收益及第四期股权转让价款

中取得及扣减按如下方式计算的2016及2017年业绩承诺补偿额： 

2016年及2017年业绩承诺补偿额=2016年及2017年承诺净利润－（2016年实

际净利润+2017年实际净利润） 

招商昆仑以出售监管人管理的16,000万元金科股份股票收益和第四期股权

转让价款4,000万元为限承担业绩承诺补偿额度。 

3、原业绩承诺保证及补偿执行 

为有效保证原业绩承诺的执行,转让方招商昆仑同意第一期股权转让价款中



 

的6,000万元、第二期股权转让价款中的10,000万元,共计16,000万元用于通过协

议双方共同指定监管人在二级市场按市价购买金科股份股票用作本次交易业绩

承诺的保证,同时第四期股权转让款4,000万元也一并作为本次交易业绩承诺的

保证金。 

若华冉东方实际净利润未达到承诺业绩金额，则招商昆仑应在会计师事务所

出具华冉东方2017年度财务审计报告之日起30日内按《股权转让协议》及《业绩

承诺及补偿协议》的相关约定补偿给金科新能源。金科新能源将按相关协议约定

从上述业绩保证金中取得及扣减业绩承诺补偿额。 

三、项目公司业绩情况及相关说明 

1、华冉东方经营及业绩情况 

华冉东方烟墩风电项目继2014年3月一期5万千瓦风电机组并网发电后,2015

年4月二期10万千瓦风电机组顺利并网发电，2015年10月三期5万千瓦风电机组亦

顺利并网发电。截至2015年11月底，华冉东方20万千瓦风电机组已全部并网发电,

运行状态良好。华冉东方下属全资子公司哈密华冉东方景峡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已

于2015年7月收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哈密风电基地二期

东南部风区景峡区域70万千瓦风电及5万千瓦光伏项目核准的批复》（新发改能

源【2015】1301号）,核准景峡二C风电场建设项目,该项目总装机规模为20万千

瓦，项目总投资156,482万元。目前该20万千瓦项目风电机组正在筹建过程中。 

截至2015年11月30日，华冉东方本年度累计上网电量为24,289.65万度,累计

限电损失电量为21,842.89万度,累计限电损失比率为47.35%；按照企业会计准则

编制的财务报表口径（未经审计）总资产为190,048.57万元,净资产为34,670.20

万元,2015年1-11月营业收入为11,964.53万元,净利润为1,647.83万元。 

按照原《股权转让协议》及《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所约定的业绩承诺口径,

华冉东方2015年1-11月所模拟计算的净利润为4,450.40 万元（未经审计）,与按

照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口径净利润（未经审计）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系

公司对华冉东方项目自有资金以及低利率的银行贷款未及时到位,按照《业绩承

诺及补偿协议》所约定的假设及条件计算调整借款利息费用所致。 

2、业绩不及预期的主要原因 

金科新能源自完成收购华冉东方后,其管理团队兢兢业业、勤勉尽责，致力

于进一步提升华冉东方的经营业绩,但由于2015年度新疆电网大力建设外送通道



 

及全疆环网建设,全网的电力输送受到影响；再加上国网新疆电力公司电力调度

控制中心多次发布关于电网振荡扰动源分析试验、电网重要设备和天中直流检修、

电网调峰的通知等华冉东方公司不可抗力因素，华冉东方限电严重，致使本年度

业绩明显低于预期。 

华冉东方2014年度上网电量13,516.46万度,限电279.79万度,平均限电损失

比率2.03%。如果华冉东方2015年能够按照2014年度实际限电水平实现上网电量,

则2015年度1-11月份累计发电收入将达到22,800万元,净利润可实现金额约为

15,300万元,将超出原《股权转让协议》及《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关于2015年

度的业绩承诺金额。 

四、取消业绩承诺的背景及原因 

1、原业绩承诺保障措施缺乏可操作性及安全性 

按照原《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的约定,招商昆仑应用第一期、第二期股权

转让价款中的合计16,000万元通过协议双方共同指定监管人在二级市场按市价

购买金科股份股票用作本次交易业绩承诺的保证。 

鉴于上述监管人的选择直接关系到本公司及招商昆仑的利益安全，所以双方

就监管人员的选择一直未达成共识,故未予执行。同时,如按照原协议约定购买金

科股份股票,则在二级市场行情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情况下,无法保证业绩保证金

安全性,可能致使公司利益蒙受重大损失。 

2、共同投资设立新能源产业基金助推公司新能源产业发展 

根据公司发展新能源的战略规划,为了有效推进公司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和壮

大,拓宽新能源行业项目渠道,提升新能源业务竞争力,并与公司现有新能源业务

产生协同效应,招商昆仑与金科新能源共同出资设立金科新能源产业基金（详见

公司2015-115号公告）。 

其中,招商昆仑作为有限合伙人之一出资15,000万元,并引入石河子市和创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有限合伙人出资5,000万元。 

普通合伙人之一的石河子市沣岭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石河子沣岭”）为新能源产业基金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与招商昆仑同为一致行

动人。石河子沣岭在新能源产业领域具有丰富的投资管理经验,对该领域有深刻

的认识,并在新能源行业内拥有广泛资源。 

公司全资子公司在金科新能源产业基金中担任另一普通合伙人，在投资决策



 

委员会中对涉及投资项目作出任何决议具有一票否决权，同时新能源产业基金的

出纳由金科新能源委派，该出纳有权就基金资金往来进行监管。新能源产业基金

投资项目退出时，金科新能源享有优先购买权。 

因此，金科新能源与招商昆仑共同出资设立新能源产业基金,不仅能够保证

公司自身利益得到充分保障,而且还能依托招商昆仑的资源优势和行业经验投资、

孵化新能源领域优质项目,并通过优先购买权的方式锁定,以助推做大做强公司

新能源产业。 

3、原股权转让方一致行动人对华冉东方增资入股实现利益捆绑 

为了进一步提升华冉东方经营业绩,金科新能源与招商昆仑同一致行动人石

河子沣岭通过友好协商并达成协议,石河子沣岭以5,000万元增资华冉东方,根据

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开元评报字[2015]504号评估报告所载明的评估价

值,石河子沣岭增资价款中1,915.65万元计入华冉东方的注册资本，3,084.35万

元计入华冉东方的资本公积。增资后,石河子沣岭将持有华冉东方5.75%的股权。

此举有利于公司与招商昆仑在华冉东方的未来经营业绩上实现利益捆绑，有效控

制经营风险。 

4、调减股权转让价款 

结合上述交易以及原业绩承诺的相关情况，经双方充分沟通、友好协商,一

致同意将金科新能源应付招商昆仑的股权转让价款由63,000万元调减为53,000

万元。通过直接调减股权收购价款10,000万元,公司规避了若出售上述16,000万

元金科股份股票收益及4,000万元保证金在2018年业绩补偿执行时期在金额上的

重大不确定性风险。 

综合上述系列原因，双方共同协商确定取消招商昆仑对华冉东方的业绩承诺，

并于2015年11月30日签署了《关于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终止原《股权转

让协议》业绩承诺条款及原《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 

五、取消业绩承诺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1、取消业绩承诺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 

根据华冉东方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华冉东方2015年1-11

月营业收入为11,964.53万元，净利润为1,647.83万元（未经审计）（按照业绩

承诺协议口径计算的模拟净利润为4,450.40万元），分别占公司2014年度经审计

的合并财务报表营业收入的0.69%、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的1.82%。 



 

根据原业绩承诺协议，业绩承诺补偿实施期为华冉东方2017年度财务审计报

告之日起30日内（即2018年度），业绩补偿的具体金额将根据本公告“二、关于

原业绩承诺及相关事项的说明”中所述的计算方式确定。根据中国企业会计准则

及其相关规定，金科新能源于2018年收到的业绩补偿金额将计入收到当期所有者

权益，故本次取消业绩承诺及业绩补偿安排，对公司经营业绩不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通过上述一揽子交易的方式，既有效规避原业绩承诺执行存在的重大不

确定性，防范了风险，保护了公司利益，又能借助外力更好地发展新能源产业，

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2、公司应对措施 

公司将继续积极完善新能源产业布局，做大做强新能源产业，提升公司综合

竞争力，促进公司长远发展。 

在电网限电等公司不可控因素有望改善的情况下，为提升公司新能源项目的

盈利能力，华冉东方通过与国家电网签订发电外送协议及与当地政府签订电能替

代承诺书等多种措施，提高上网发电比例，同时通过加强风电场现场管理等多项

措施，进一步提高项目发电量。 

六、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阅相关协议及文件资料，公司独立董事认为：为了增加公司新的利润增

长点，公司收购了华冉东方，进入国家政策大力鼓励的新能源行业。鉴于目前的

实际情况，以及原《股权转让协议》、《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等约定的业绩补

偿保证及实现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双方基于互惠互利的商业原则以及利益共享、

共同发展的真实意愿，通过上述调减收购价款、增资原项目、取消业绩承诺、共

同投资金科新能源产业基金等一揽子的市场交易行为，有效规避了公司利益面临

的重大不确定性，实现了与原转让方的利益捆绑，并借助外力更好地持续推进公

司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和壮大，有利于促进公司长远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

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符合公司的根本利益，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相关规定。同意金科新能源与招商昆仑签订《关于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

议》。 

七、风险提示 

公司发展新能源产业是从公司长远利益出发作出的决策，但鉴于该行业的特



 

性，仍存在一定的政策风险、自然条件风险、弃风限电风险等。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八、备查文件 

1、金科新能源与招商昆仑签署的原《股权转让协议》； 

2、金科新能源与招商昆仑签署的原《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 

3、金科新能源与招商昆仑签署的《关于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4、金科新能源与石河子沣岭及华冉东方签署的《增资协议》； 

5、《新疆金科新能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有限合伙协议》及

其它相关协议文件； 

6、独立董事关于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